






【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公告徵求意見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及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1 王○江、 

王○海 

 

仁德區 

文賢段 

130 地號 

民王○江、王○海兄弟 2

人所共有坐落臺南市仁德

區文賢段 130 地號土地，

面積 189.75 平方公尺，字

69/1/12 仁德（文賢地區）

都市計畫規劃為「鄰里公

園兼兒童遊樂場」公共設

施用地，迄今 37年餘，尚

無徵收使用之需要，目前

貴局公告中之「臺南市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

通盤檢討」仁德（文賢地

區）都市計畫案，民等 2

人希望貴局將該筆土地變

更為住宅區，以便地盡其

用。 

敬請貴局重新規劃該筆

土地為住宅區，實感德

便。 

酌予採納。 

(公展變更案第 3-6 案)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兒

9)。 

2.已納入跨區重劃整體開

發，重劃後地主可配回住

宅區土地。 

2 顏○雄、 

顏○因、 

顏○州、 

顏○山、 

顏○煌、 

顏○生、 

顏○德、 

顏○成、 

顏○吉、 

顏○輝 

 

仁德區 

牛稠段 

365、 

366、 

370、 

373、 

374、 

377、 

378、 

379、 

388 地號 

1.依104年1月臺南市政府

住都局發布三年內本市

各區公共設施保留地解

編與調整通盤檢討。 

2.本市仁德區成功里牛稠

段 365、366、370、373、

374、377、378、379、388

等 9 筆土地自民國 62 年

劃為公共設施公園預定

地至今未檢討，預定地約

1.4 公頃(約 4500 坪)。 

2.上述公園預定地自民國

62 年編定至今未通盤檢

討長期損害地主之土地

利用權益，地主共同陳

情。 

3.地主願提供三成五土地

（約 1800 坪）作為公園

用地無償使用。 

4.在政府財政困難時要編

列預算徵收全部土地（依

105年公告現值12794平

方公尺加四成最低價約

需三億元左右，如此龐大

經費亦為政府難以徵收

理由）。 

5.依成功里之人口數、住戶

希貴都委會能儘速檢討

本公園預定地調整期用

地面積，並重劃設區將餘

土地發還地主並合周邊

土地重劃，俾土地利用，

增加建築用地，以利地方

發展，增加政府稅收。 

酌予採納。 

(公展變更案第 3-1 案)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公園用地

(公 1)。 

2.已納入跨區重劃整體開

發，重劃後地主可配回住

宅區土地。 



【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公告徵求意見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及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數近 20 年並未明顯增加

至需如此大面積公園預

定地必要。 

6.依鄰地本市東區大智里

長東街大智公園約五百

坪，而成功里人口數和戶

數均少大智里很多。 

7.再依成功里鄰里仁和

里、仁愛里所用於公園綠

地也約五百坪左右。 

8.再依目前大學報考人

數、小學入學人數、減班

少子化嚴重減少人口成

長，成功里為舊有村落，

人口本就不多，且年輕人

外移，人口成長緩慢。 

9.再依成功里約一公里有

臺南都會區公園，面積盛

大，與本里相鄰已無須要

大面積公園用地。 

3 顏○州 

 

牛稠段 

365 地號

等 11 筆

地號 

1.依據 106 年 9 月 18 日府

都規字第 1060976125 號

函和 107 年 9 月 18 日陳

情人赴貴局科瞭解獲知

本公共設施用地專案已

向內政部申請核審。 

2.本市仁德區牛稠段 365

地號等 11 筆土地於民國

62 年劃設為公園預定

地，至今四十餘年，依都

市計畫法第五條，已超過

二十五年發展情形，此公

園預定地四周至今未符

合當時預定發展之人口

數，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

七條合乎編更土地使用。 

3.104年1月市府住都局公

布三年內本市各區公共

設施保留地解編與通盤

檢討。是以本案並無一年

內需需檢討審核期限，妥

善處理本案為荷，無須侷

限內規期限。 

 酌予採納。 

(公展變更案第 3-1 案)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公園用地

(公 1)。 

2.已納入跨區重劃整體開

發，重劃後地主可配回住

宅區土地。 



【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公告徵求意見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及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4.依新北市金山區金美國

小南側公園公地等三處

劃設超過四十餘年的公

共設施用地終於解編（附

件），本案和此案相同，

建議貴局科向內政部呈

請，比照辦理。 

5.陳情人於 90 年文賢地區

都市計畫公告，曾提意見

給仁德鄉公所，其回文

「意見很好」，陳情人說

明當政府在「增列」公共

設施計畫用地而將使用

分區列為公共設施保留

地，應同時檢討不必要之

「公共設施」保留地予以

解編撤銷。以免增加政府

財政負擔，且對地主也能

有效利用土地，可共同創

造雙營局面。 

4 呂○興 

 

二仁段 

129 地號 

我是仁德區二仁段 129 地

號地主，自從民國 96 年 1

月被納入都市計畫後我的

土地就被劃為道路用地，

到現在已經近快四十年

了，然而這條只有 30 多公

尺的道路，政府一直沒有

來徵收開闢，顯然這條路

已經沒有需要了，敬請貴

局於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時，請予以修改解除現

行道路用地之編定。 

 未便採納。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四-4-12 公

尺計畫道路。 

2.考量道路系統完整性，仍

予維持計畫道路，並轉請

工務局視財源情形辦理

取得。 

 

 


